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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开区“5·3”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
 

2025 年 5 月 3 日 13 时 30 分许，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

区景园南街 2 号的北京爱育华医院发生一起触电事件，致 1

人死亡。该事件已按要求上报市应急管理部门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2025 年 5 月 9 日经开区管委会批准

由城市运行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开发建设局、社会事业

局、综合执法局、总工会、大兴公安分局作为成员单位参与

事故调查，同时邀请经开区纪检监察工委参加。 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科学

严谨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

定了事故性质，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及整

改措施。现将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合同基本情况 

2025 年 4 月 21 日，北京爱育华医院有限公司与北京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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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瑞特建设有限公司签订血管机安装调试辅助服务合同；合

同金额：项目验收后，以实际工作量结算；服务期限：血管

机设备到场开始至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完成；服务范围：安装

场地检查（电力、网络、环境等）、设备安装辅助、设备调

试辅助、安装调试期间遵守甲方监管、保护房间和公共设施

及工作时间安排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

北京爱育华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育华医院”），

于 2003 年成立，法定代表人为冯殿波，注册资本为 21864

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302753301270Q，注册地址

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南街 2 号，所属行业为卫

生和社会工作>卫生>医院>综合医院(Q8411)，经营范围包

含：预防保健科 /全科医疗科 /内科；心血管内科专业；内

分泌专业 /外科；泌尿外科专业 /妇产科；妇科专业；产科

专业；计划生育专业；优生学专业；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 

/妇女保健科；围产期保健专业；妇女营养专业 /儿科；新

生儿专业；小儿传染病专业；小儿消化专业；小儿呼吸专业；

小儿心脏病专业；小儿肾病专业；小儿血液病专业；小儿神

经病学专业；小儿内分泌专业；小儿遗传病专业；小儿免疫

专业 /小儿外科；小儿普通外科专业；小儿骨科专业；小儿

泌尿外科专业；小儿胸心外科专业 /儿童保健科；儿童生长

发育专业；儿童营养专业；儿童心理卫生专业；儿童五官保

健专业；儿童康复专业 /眼科 /耳鼻咽喉科 /口腔科 /皮肤

科 /传染科；肠道传染病专业 /急诊医学科 /康复医学科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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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醉科 /疼痛科 /重症医学科 /医学检验科 /病理科 /医

学影像科；X 线诊断专业；超声诊断专业；心电诊断专业；

脑电及脑血流图诊专业；神经肌肉电图专业；介入放射学专

业/中医科；妇产科专业；儿科专业；针灸科专业；推拿科

专业；康复医学专业；销售食品；零售药品；销售第Ⅲ类医

疗器械；物业管理；投资及投资管理；提供机动车公共停车

场经营管理服务；销售日用品、服装、化妆品、玩具、眼镜、

Ⅰ类、Ⅱ类医疗器械；家庭劳务服务（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）；

会议服务；经济信息咨询（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）；企业管

理咨询；设备租赁。 

北京海德瑞特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德瑞特公

司”），于 2020 年成立，法定代表人为朱艳妹，注册资本

2000 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MA01TQY03W，注册

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发展路 8 号院 8 号楼 3 层 314，所属行

业为建筑业>房屋建筑业>住宅房屋建筑(E4710)，经营范围：

施工总承包;专业分包;劳务分包;医院净化、开发实验室负

压净化系统的技术开发;销售机电设备、机械设备、金属材

料、建筑材料、日用品、五金交电（不含电动自行车）、针

纺织品、医疗器械（不含三类）;维修通用设备。 

（三）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

2025年 3月 1日海德瑞特公司与殷某签订临时用工协议

书。海德瑞特公司安排殷某在空调工岗位，从事该岗位职责

范围内的工作。协议期限：2025 年 3 月 1 日至项目结束。 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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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南街 2号的

北京爱育华医院二楼导管室，导管室内有人字梯，顶棚观察

口已打开，在导管室顶棚内发现一处线头裸露。 

 

（1）导管室整体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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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顶棚观察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3）顶棚内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6 

（4）线头裸露图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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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线头裸露图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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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经询问笔录得知：2025 年 5 月 3日上午 8 点多海德瑞特

公司现场班组长仲某安排电工曹某和空调工殷某去爱育华

医院急诊楼二层导管室进行血管机安装调试辅助工作，具体

是曹某负责安装导管室射线有害灯，殷某负责检查导管室通

风管道是否漏风。中午 12 点左右曹某和殷某到达作业现场，

1 点左右开始进行作业。曹某在拆射线有害灯的包装盒子时

发现殷某已经通过爬梯爬进检修口内查看通风管道和保温

是否正常，曹某问殷某检查完了没有，殷某回复马上完事，

曹某继续拆包装盒子了。几分钟后，曹某听到殷某喊了一声，

抬头看到殷某的脚在检修口位置，身体非常直的样子，感觉

可能触电了，曹某赶紧把闸拉了，呼叫殷某没反应，将殷某

抬下来先对其进行心肺复苏，后将殷某送往医院抢救室进行

抢救，殷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

（二）应急救援处置过程 

2025 年 5 月 3 日 13：19 分殷某到达急诊室，13：20 分

麻醉师开放气道，气管插管，同时内科医师进行了胸外按压、

心肺复苏，建立了静脉通道，给予药物复苏，呼吸机机械通

气，肾上腺素共使用 57 支，多巴胺共使用 20 支，纤维蛋白

原 1g，液体复苏，期间多次向殷某家属交代病情，殷某自始

至终无自主呼吸，自主心律。持续抢救至 17：18 分，心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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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提示全心停搏，再次向家属交代病情，家属表示理解，抢

救结束，17：18 分宣布殷某临床死亡。 

2025 年 5月 3 日 14 时 35 分，城市运行局接社会事业局

报：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南街 2 号的北京爱育华医

院发生一起触电事件致 1 人死亡。接报后，工委管委会领导

高度重视，进行部署，要求“相关部门立即开展事故调查，

妥善处理善后事宜，快速查明事故原因，关注事故引发舆

情”。城市运行局、公安、社会事业局、属地街道等部门立

即赶赴现场调查处理。城市运行局、公安相关负责同志立即

开展事故现场调查工作，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，控制相关人

员。 

事故调查组对本次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的信息报告、事

故处置和医疗救护进行评估，讨论得出未发现本次事故应急

救援过程中出现明显问题。 

（三）事故伤亡情况及善后情况 

殷某，男，33 岁，身份证号码：41152219920430****，

河南省信阳市人。此次事故中，殷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

经询问笔录得知：殷某身体上有电灼伤，左手共 4 处灼

伤，分别为左手大鱼肌内侧 1处、小鱼肌外侧 1处、中指背

侧和无名指背侧各 1 处。右手大拇指掌侧 1处，上唇横向 1

处，共计 6处电灼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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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上唇横向 1处电灼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左手大鱼肌内侧 1处电灼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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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左手小鱼肌外侧 1处电灼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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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右手大拇指掌侧 1处电灼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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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左手中指背侧和无名指背侧各一处电灼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事故发生后，爱育华医院与海德瑞特公司联合成立了善

后工作小组，并委派相关领导及员工组成陪护组、家属生活

保障组，专人 24 小时全程陪同家属办理相关事宜。家属不

同意对殷某进行尸体解剖分析。5 月 5 日家属办理完死亡证

明及火化等手续，乘坐汽车返程。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。 

三、事故调查相关情况 

（一）海德瑞特公司岗位操作规程 

《空调维修保养操作规程》第三项安全注意事项第 1 条

要求在清洁空调或进行简单维修时，务必先切断电源，避免

触电事故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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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爱育华医院五一期间停工要求 

1.2025 年 4 月 29 日，爱育华医院召开了 2025 年第十四

次经营班子办公会，会上院长赵某某对五一期间的工作要求

进行部署，明确要求五一期间各施工项目停工，并通知到施

工方。 

2.爱育华医院打印了停工通知，张贴在施工地点。 

3.爱育华医院后勤部主任吕某某口头通知现场班组长

仲某要求其五一期间停工，仲某确认接到通知但未通知殷某

与曹某五一期间停工要求。 

四、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

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查，及时提取了相

关证据资料，对事故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

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殷某作为空调工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照海德瑞特公司

制定的空调维修保养操作规程安全注意事项中的要求执行，

在进行通风管道检修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安全环境进行确

认，在不具备安全作业的环境下，进行通风管道检修作业，

导致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.仲某作为现场班组长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认真履行安

全监管职责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未按照爱育华

医院五一期间停工要求执行，擅自安排殷某和曹某在 5 月 3

日到现场进行作业，导致事故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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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海德瑞特公司对殷某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和技术交

底工作不到位，造成殷某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不熟

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作业前未对现场安全环境进行确认，

在不具备安全作业的环境下，进行通风管道检修作业；对现

场班组长仲某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不到位，造成

仲某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照爱育华医院五一期间停工要求执

行，安排殷某和曹某在 5 月 3日到现场进行作业，导致事故

发生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本次事故是一起因违章作业引发的一般生

产安全事故。 

四、行业部门履职情况 

2025 年 1 月以来，社会事业局先后对爱育华医院开展春

节节前联合检查、节中检查、重要会议期间检查、清明节前

检查、降险除患专项、消防通道大扫除专项等检查指导共计

18 次，发现问题隐患共计 28 项，均已完成整改。 

2025 年 4月 28 日、4 月 29 日，社会事业局联合开发建

设局、城市运行局、商务金融局、综合执法局、消防救援支

队、荣华街道等部门对爱育华医院等 8家医院开展医院节前

安全生产联合检查。重点检查消防安全、建筑施工、危险化

学品、动火作业、燃气、用电、有限空间、特种设备、电动

自行车等方面内容，检查发现 8项问题隐患，均已完成整改。 

2025 年 1月以来，社会事业局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共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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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开 7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会议通过传达学习市级文件精

神、分析案例警示教育、通报检查存在问题、部署安排相关

工作等全面压实医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

相关工作要求。 

2025 年 4 月 30 日，社会事业局组织各医院分管领导及

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就做好五一假期期间卫生健康系统安

全生产有关工作召开节前部署工作会。会上对节前医院安全

生产联合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，并对假期期间每日安全

生产工作零报告要求、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进行提示提醒。要

求各医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第三方作业单位管

理、假期期间停止施工作业、动火作业等，严格聚焦消防各

类火灾监控系统、特种设备管理、特种作业人员管理、安全

管理协议等重大事故隐患和施工动火作业突出事故隐患，坚

决防止发生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责任事故，确保

卫生健康系统持续确定。 

五、事故责任分析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调查组依据

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及事故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人员和单位

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

（一）事故任相关责人员 

1.殷某作为空调工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按照海德瑞特公

司制定的空调维修保养操作规程安全注意事项中的要求执

行，在进行通风管道检修作业前未对现场安全环境进行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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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，在不具备安全作业的环境下，进行通风管道检修作业，

导致事故发生。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责任人在本

次事故中死亡，因此不再追究其责任。 

2.程某某，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，

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未对现场作业人员和班组长

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，造成殷某和仲某不具

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不熟悉安全生产规章，导致事故发

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以上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、第（五）项

有关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

第（一）项有关规定，建议对程郑飞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

四十的罚款。 

3.仲某，作为现场班组长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未认真履行

安全监管职责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未按照爱育

华医院五一期间停工要求执行，安排殷某和曹某在 5 月 3日

到现场进行作业；未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有效的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工作，造成殷某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不熟

悉安全生产规章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以上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

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、第（五）项、第（六）项有关规

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，

建议对仲某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

下的罚款。 

（二）事故相关责任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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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德瑞特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；员工教育

培训不到位；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；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；作业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

位,导致事故发生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项有关规定，建议对海德瑞特公司处

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（一）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。 

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务必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保持警钟

长鸣，始终坚守“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”这条

红线。要“举一反三”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严格落实安全基础管理，严格落实员工岗位操作规程。安全

工作重于泰山，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务必要进一步做好安全生

产相关工作，强化自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，确保安全生产。 

（二）立即排查隐患，落实整改到位。 

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务必要全面迅速排查事故隐患，在人

防、技防、物防“三防”上加强排查隐患，做到即查即改，

严禁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务必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，全员落

实安全责任，加强日常巡检巡查，强化作业现场管理及作业

人员防护用品使用的巡查力度，把隐患当做事故，逐项消除。

务必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教育，规范员工作业操作规程，提

高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识。特别是短期雇佣人员

安全教育，务必要有针对性的开展一次专项教育培训，教育

从业人员严格执行行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提高从业人员的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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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（三）加大宣传引导力度。 

各部门、各街镇在本行业监管领域内加大安全生产宣传

教育力度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压实生产

安全突发事件信息上报责任，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。

要充分抓住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契机，全面开展

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，加快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隐

患自查工作。 

（四）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。 

建议由社会事业局在本行业领域内开展全区事故警示

教育，通过警示教育起到震慑作用，要全面加强企业的安全

防范意识，提高安全管理水平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故

发生。 

下一步，对事故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由经开区综

合执法局、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

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至事故调查组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开区“5·3”事故调查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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